
113 年人權政策具體管理方案 

 

一、尊重自由勞動權益，禁止強迫勞動 

本公司秉持多元與包容的人才策略，恪遵全球各營運據點所在地法規，認同並 支持國際人權公約

（如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揭櫫之原則，有尊嚴地對待並尊重所 有員工，杜絕侵犯及違反人權之

行為。在雇用方面禁止任何歧視行為，不得因員工之 種族、年齡、性別、性傾向、殘疾、懷孕、政

治、宗教而有所歧視；規範所有員工需 接受職場不法侵害防治課程，並持續提升多元共融意識，關

懷相對少數族群員工，建立平等友善職場。所有員工皆依法簽定合意勞動契約，在工作規則中明訂

不強迫勞動 之規範，並依據勞動法規規定工作時數。 

 

二、建立開放溝通管道 

透過經營多元溝通管道、協助主管有效溝通，與溝通成效評估的循環，依據瞭解公司營運、改善工

作環境、共識凝聚、意見收集等不同的目的，配合不同層級的溝通主管，以矩陣式的溝通架構，有

效率地協助員工瞭解公司、佈達公司政策及解決與工作環境相關的問題，具體措施包含： 

1. 本公司內部鼓勵員工分享意見和想法，並對任何關注或建議迅速回應。同時設有「員工內部申

訴信箱」及「公司意見箱」機制，提供安全保密的平台，協助員工處理與工作或管理相關的議

題。 

2. 每周舉辦全臺主管溝通會，由高階主管與全臺主管分享公司重要訊息；每雙周於總部舉辦員工

溝通會，由高階主管與員工分享公司重要訊息，凝聚共識。 

 

三、建立平等工作職場 

本公司支持「多元平等共融(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的價值，並以此為基礎打造正向的職

場環境，致力提供由多元員工組成、實踐共融文化、提供平等機會的頂尖職場環境。 

本公司尊重所有員工的差異，在與員工相關的聘用、升遷與任何決策上，皆不會因 員工的性別、性

傾向、容貌、年齡、婚姻狀態、身心障礙、種族、宗教信仰、國籍、政 治立場傾向等而有影響，亦

致力消除職場中任何歧視與騷擾行為。 

1. 人權保障： 

本公司認同並支持國際人權公約(如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揭櫫之人權保護精神與原則，杜絕

侵犯及違反人權之行為，並承諾落實保護人權的責任，秉持多元與包容的人才策略，恪遵全球

各營運據點所在地法規，有尊嚴地對待並尊重所有員工。 

2. 薪酬制度： 

本公司致力於創造對女性同仁友善且公平的職場，本公司新進人員薪資核敘依據所應徵職位所

需能力、學歷、相關工作經歷及薪資市場概況等客觀因素並參酌現有內部擔任相同職位同仁之

薪資予以核敘，所有職務的起薪均優於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基本工資，並確保員工的薪資不因

性別、種族、年齡、宗教、性別傾向或婚姻狀況而有所差異。



 

 

本公司已訂定合理薪資報酬政策，以確保整體薪酬競爭力。同時，透過定期績效評核與發展作

業機制，提供雙向溝通互動平台，以成就組織與個人發展，並依績效表現結果給予相對應獎

酬，藉以激勵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另公司章程第 22 條規定，本公司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三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

金發放之，發給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3. 女性就業： 

本公司確保在不同性別員工雇用上不歧視。在民國 113 年全體員工總數中，女性員工人數為

77 位，占全體員工比例約為 65.25%。細節如下表： 

 
男性 女性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高階主管(協理級以上) 4 57.14% 3 42.86% 

非高階主管 37 33.33% 74 66.67% 

全體員工 41 34.75% 77 65.25% 

4. 多元共融暨平等職場宣言： 

民國 113 年發表多元共融暨平等宣言，強調落實多元共融精神，為員工建立歸屬感，確保員工

享有平等的機會與公司共同成長，取得成功。 

 

四、提供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環安衛政策為公司環安衛管理之最高指導原則。公司依「教育訓練管理程序」，教育公司內各級員

工，使內外成員都能充分了解環安衛政策，確保環安衛管理系統持續運作之適切性與有效性。 

本公司深信「健康的員工才能創造高績效的產出」，在生理預防層面，除每 2 年定期提供 1 次全體

員工的到院健檢與檢後諮詢服務；以提早預防，在任何病症前期即可進行有效的處理與追蹤。公司

設有專業人士諮詢服務，可提供員工可靠的醫療資訊。 

另每年辦理 1 次(健康保健講座及職場不法侵害宣導講座)及每日 1 次各項工作環境消毒，以維護員

工安全及健康工作環境。 

 

五、資訊安全 

尊重員工與客戶的資料隱私，資料的蒐集與使用符合法規要求。 

 

六、落實利害關係人議合 

透過企業網站定期培力利害關係人理解人權與公司人權政策，攜手履行維護人權。 


